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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45      证券简称：同兴达           公告编号：2020-006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今日接到本公司

实际控制人万锋先生函告，获悉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及

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与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本 次 质 押

数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如是，

注 明 限

售类型）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 押 起

始日 

质 押 到

期日 
质权人 

质 押

用途 

万锋 

否 9,040,000 17.66 4.46 IPO 前限

售股 

否 2020.1.

16 

2028.1.

15 

南昌金

开资本

管理有

限公司 

置换

原质

押股

份 

合计 -- 9,040,000 -- 4.46 -- -- -- -- -- -- 

 

注：上述表格占股比例数据精度可能受四舍五入影响。 

（二）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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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本次 解除 质

押 /冻结 /拍

卖等 股份 数

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起始日 
解 除 日

期 

质 权 人 / 申

请人等 

万锋 
否 1,500,000 2.93 0.74 2018.7

.11 

2020.1.

16 

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 1,500,000 2.93 0.74 -- -- -- 

 

注：上述表格占股比例数据精度可能受四舍五入影响。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累计

被冻结或拍卖等股份）情况如下： 

1、万锋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 股

比 例

（%） 

累 计 质押 /

冻 结 /拍 卖

等数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万锋 51,192,000 25.24 39,940,000 78.02 19.70 39,940,000 100 11,252,000 100 

李锋 9,072,000 4.47 8,071,999 88.98 3.98 8,071,999 100 1,000,001 100 

合计 60,264,000 29.72 48,011,999 79.67 23.68 48,011,999 100 12,252,001 100 

 

注：上述表格占股比例数据精度可能受四舍五入影响。 

二、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无关。 

2、万锋先生及其配偶李锋女士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共计

10,571,999股，占其所持股份总额比例的17.54%，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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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对应融资余额为6,029.1万元。除前条所列质押外，万锋先生及

其配偶李锋女士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共计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总

额比例的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对应融资余额为0万元。万锋先生

及李锋女士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3、万锋先生本次股权质押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

响，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7 日  


